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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系统保护利用乡村历史名人旧居的建议

编者按：我省地方志编纂者在从事乡村志鉴编纂过程中，为搜集

资料深入多地农村进行调研走访，发现乡村有大量历史名人旧居，并

注意到乡村历史名人旧居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尚未充分挖掘，对其保护

利用工作也存在不足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

史的主体，村庄是这种文明的载体，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。”要传

承乡村文明，服务文化强省和乡村振兴战略，须十分注意保护利用乡

村名人旧居。为此，本文提出相关建议，供有关部门参阅。

在许多村庄，散落着一些历经岁月沧桑的老房屋。这些房屋

不仅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承载着地方民居的演变史，更因其昔日

主人的特殊身份而蕴藏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。它们曾是村里德

高望重的乡贤、技艺精湛的工匠、保家卫国的英烈、桃李满园的

教师、造福一方的村贤或早期投身革命的先辈等人的居所。这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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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物在特定历史时期于当地乃至更广范围内享有较高知名度，其

生平事迹、道德品格、专业成就或奉献精神，构成了村庄集体记

忆的核心部分，是乡土文化中极具正能量价值的“活化石”。

然而，令人忧虑的是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、农村人口结

构的变迁以及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，这些承载着独特记忆与精神

的老房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。部分房屋因长期空置、

无人照料而日渐倾颓，构件的朽坏、墙体的剥落令人痛心；部分

则可能在无序的村庄整治或新建活动中被轻易拆除，造成不可挽

回的文化损失；更普遍的是，其背后的人物故事与精神价值因缺

乏有效的记录、展示与传播机制，正随着老一辈人的离去而逐渐

湮没于历史尘埃之中。这对于延续乡村文脉、培育乡风文明、增

强村民文化自信与认同感而言，无疑是巨大遗憾。

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，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保

留中华文化基因，“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，村庄是这

种文明的载体，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。”保护好这些乡村名人

旧居，不仅仅是保护几栋物理意义上的建筑，更是守护一方水土

的文化根脉，激活深藏于乡土中的精神资源，使其成为涵养社会

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助力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的宝贵财富。

基于以上观察与思考，建议由各级政府相关领导牵头文旅、

住建、财政、农业农村、教育、档案、地方志多部门及乡镇政府、

村委会，成立专项工作机构，鼓励社会力量参与，系统开展全域性

的乡村历史名人旧居普查认定工作，并制定和实施保护利用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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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实施“乡村记忆·名人印记”挂牌保护工程，树立鲜明文化

地标

（一）全面普查与科学认定。制定科学、规范的认定标准。

组织专人（可吸纳本地文史爱好者、退休教师、村干部等）深入

各村，通过查阅地方志、族谱、档案，走访村中长者等方式，全

面摸排具有潜在价值的旧居。重点关注人物类型可包括：历史上

有记载的乡贤名士，近代以来的革命先烈与英雄模范，有突出贡

献的科技、教育、文化、卫生工作者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

承人，带领村民致富的优秀基层干部，品德高尚深受乡邻敬重的

道德模范等。认定过程需严谨核实，确保事迹真实、正能量突出，

具有教育激励意义。

（二）设计统一标识牌。设计制作具有统一 LOGO、编号、

格式规范的标识牌。标识牌材质应耐久（如搪瓷、不锈钢烤漆、

石材等），设计需庄重、简洁、美观，与乡村环境相协调。内容

应包括：旧居名称（如“XX先生故居”）、人物姓名、生卒年份、

身份简介、主要事迹或精神核心提炼（文字精练，约 150-200字），

并可附上二维码。

（三）数字化信息延伸。标识牌上的二维码链接至线上数据

库或新媒体平台（如地方文旅公众号、专属小程序），展示更详

尽的图文资料、口述史视频、相关文献摘录等，实现信息的深度

扩展与互动传播。

（四）举行庄严挂牌仪式。对认定的旧居，选择适当时机（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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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要纪念日、文化遗产日等），组织简单的挂牌仪式，邀请其后

人、村民代表、学生等参加，增强仪式感、荣誉感和公众关注度。

此举旨在将这些散落的“文化珍珠”显性化、地标化，使其成

为村庄中醒目的精神文化符号，引导村民和外来者关注、了解其

背后的故事。

二、构建“分级分类、精准施策”的科学保护体系，守住物质

遗存根基

保护是传承利用的前提。应根据旧居的价值、保存状况、产

权属性等因素，采取差异化的保护措施。

（一）开展价值评估与定级。组织建筑、文物、历史专家对

已认定的旧居进行专业评估，根据其历史价值、建筑价值、文化

价值及保存状况，划分为不同的保护等级（如重点保护、一般保

护等），建立名录档案，实施动态管理。

（二）厘清产权与责任主体。明确每一处旧居的产权归属（私

有、集体所有等）。对于私有房产，政府应通过宣传引导、政策

激励，鼓励产权人承担保护主体责任；对于集体所有的房产，村

委会应切实履行管理维护职责；对于无主或产权不清的，地方政

府应依法介入，明确托管责任。

（三）提供专业技术支持。编制《农村历史建筑保护修缮技

术指南》，为产权人或管理单位提供技术指导。倡导“修旧如旧”

原则，尽量使用传统材料、工艺进行维护修缮，保持其历史风貌

的真实性和完整性。避免“建设性破坏”和过度商业化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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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实施抢救性保护。对濒危、亟待修缮的重点旧居，政

府应设立专项补助资金，或积极争取上级文物保护、传统村落保

护等专项资金，优先予以支持，进行抢险加固和必要的修缮。

（五）纳入空间规划管控。在编制或修订村庄规划时，应将

这些名人旧居作为重要的文化空间要素纳入其中，划定保护范围

和控制地带，严格控制周边新建建筑的高度、体量、风格和色彩，

确保其历史环境不受破坏。

三、探索“活化利用、赋能乡村”的多维传承路径，焕发持续

生命力

保护的目的在于传承与发展。应积极探索这些旧居在当代背

景下的可持续利用模式，使其真正“活”起来。

（一）打造乡村精神教育阵地

1.村史课堂：将其作为村史教育、乡土教育的实景课堂，组

织本村青少年参观学习，了解先辈事迹，培养爱乡情怀。

2.党员活动基地：对于革命先辈、优秀党员故居，可作为基

层党组织开展主题党日、党性教育的活动点。

3.道德讲堂：邀请道德模范、乡贤后人在此讲述故事，传播

优良家风、淳朴民风。

（二）融入乡村旅游与文化产业发展

1.文化景点：将其串联入乡村旅游线路，成为深度体验乡土

文化的景点。

2.小型展馆：条件允许的，可辟出部分空间设立小型主题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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览馆、村史馆，集中展示人物生平、村庄变迁。

3.文化创意空间：可尝试改造为乡村书屋、非遗工坊、文化

工作室等，引入新业态，激发活力。

四、强化“政策引导、资金保障”的长效运行机制，确保可持

续性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建立由政府相关领导牵头的多部门协

同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，统筹解决保护利用中的重大问题。

（二）加大资金投入。设立乡村历史建筑保护专项基金，并整

合美丽乡村建设、传统村落保护、文旅发展等各类资金，形成投入

合力。探索奖补机制，对保护良好的产权人给予一定奖励或修缮补贴。

（三）完善法规政策。研究制定地方性的《乡村历史建筑保护

管理办法》，将名人旧居的保护利用工作纳入法治化、规范化轨道。

（四）加强宣传推广。利用媒体矩阵，广泛宣传这些旧居的

价值、背后的故事以及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，营造全社会共同关

注、参与保护的良好氛围。

综上，系统化做好乡村历史名人旧居的挂牌、保护与活化利

用工作，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。这既是对历史的尊重，也是对未

来的馈赠。它能够有效唤醒沉睡的乡村记忆，激活深厚的文化资

源，传承乡土文脉与精神能量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

和文化凝聚力。

（作者：吴中桦，四川省地方志学会理事；吴从宪，苍溪县

地方志专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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